
中宏尊享人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

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指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同）将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本合同提供的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分别为被保险人 55 周岁（女）、60 周岁和 65 周岁（男）的保险合同周年日。本合同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期分别

为保证二十年和保证三十年。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和养老年金领取期由投保人在投保时自行选择。 

自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生存，则本公司将按月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养老年金，直至养老年金末次领取日为止。前十二个月，月度的

养老年金等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此后每十二个月，月度的养老年金按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单利递增。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养老年金末次领取日和基本保险金额将载明于保险单或批注上。 

二、全残额外养老年金 

在养老年金领取期内，若被保险人全残（见《附表》），则自被保险人全残后，本公司还将按月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全残额外养老年金，直至养老年

金末次领取日为止。每月的全残额外养老年金等于当月的养老年金。 

三、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前身故，则本公司将给付身故保险金及其利息，本合同随之终止；身故保险金的利息将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起计

算，但最长不超过一年。 

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 

1、身故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本合同所有已缴保险费。 

 

在养老年金领取期内，若被保险人身故，则本公司将继续向身故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养老年金和全残额外养老年金（若有），直至养老年金末次领取

日为止。若该身故养老年金受益人在养老年金末次领取日前身故，本公司将向身故养老年金受益人的继承人一次性给付养老年金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

老年金和全残额外养老年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红利及红利分配 

    本产品采用分配现金红利的方式，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红利分配给保单持有人。红利的运用方式包括现金给付、缴付到期保费以

及留存于本公司享有累积生息。 

产品的实际红利分配来源于死差、利差和费差等所产生的可分配盈余，即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与定价假设的差异造成的可分配盈余。 

本公司依托先进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对分红保险产品采用稳健的投资策略，精心配置投资组合，追求长期稳定增长和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具有不确定性，未来红利水平将由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本公司的红利分配政策以稳健经营和专业精神为宗

旨，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努力保持红利分配的稳定性。具体红利金额将在每年寄发给客户的红利通知书中列明。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前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五、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本合同终止的，本公司向投保人

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期内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全残额外养老年金的保险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日（若曾复效，则以最后复效日为准）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四、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五、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投保范围：0周岁至 64周岁 

保险期间：至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限结束 

缴费期间：趸缴、3 年缴、5 年缴、8 年缴、10 年缴、15 年缴、20 年缴 

缴费方式：趸缴、年缴、半年缴、季缴、月缴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55 周岁（女）/60 周岁/65 周岁（男） 

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限：保证 20年/保证 30年 

上述投保范围、保险期间、缴费期间、缴费方式、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限将因销售渠道或平台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您（指投

保人，下同）在选择本产品时，销售人员或平台等会将届时本产品适用的投保范围、保险期间、缴费期间、缴费方式、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及养老年

金保证领取期限向您进行介绍，您可以在届时适用的范围内按您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本合同当日（含当日）起的十五日为犹豫期。犹豫期内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投保人身份

证明及保险费发票（如有），本公司将退还已收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

担保险责任。 

 

解除合同 

自犹豫期满后，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的，由投保人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保险合同； 



二、投保人身份证明。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将退还投保人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附表 

项目 全残情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双目永久完全（注 1）失明的 （注 2） 

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的 

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的 

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3） 

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的（注 4） 

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

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注 5） 

注1：永久完全是指自残疾发生之日起经过一百八十天的所有可能恢复机能的治疗，机能仍然完全丧失，但眼球摘除等明显无法复原之情况，不在此

限。 

注2：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并由保险公

司指定有资格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注3：关节机能的丧失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注4：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致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注5：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

助。 

 

 



保单利益演示表 

投保年龄：40 周岁；基本保险金额：20,000 元；性别：男；缴费期间：10 年；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60 周岁；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限：保证 20 年；

缴费方式：年缴；年付保险费：447,200 元 

保单年度末 

/年龄 
年付保险费 保险费总计 现金价值 养老年金 

全残额外 

养老年金 
身故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红利利益演示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保证利益演示 

1/41 447,200 447,200 181,200 0 0 447,200 4,836 0 4,836 0 

2/42 447,200 894,400 419,000 0 0 894,400 10,294 0 15,251 0 

3/43 447,200 1,341,600 702,200 0 0 1,341,600 15,890 0 31,522  0 

4/44 447,200 1,788,800 1,011,600 0 0 1,788,800 21,624 0 53,934  0 

5/45 447,200 2,236,000 1,339,400 0 0 2,236,000 27,500 0 82,783  0 

6/46 447,200 2,683,200 1,686,200 0 0 2,683,200 33,522 0 118,374  0 

7/47 447,200 3,130,400 2,052,800 0 0 3,130,400 39,696 0 161,030  0 

8/48 447,200 3,577,600 2,440,600 0 0 3,577,600 46,022 0 211,077  0 

9/49 447,200 4,024,800 2,850,000 0 0 4,024,800 52,506 0 268,860  0 

10/50 447,200 4,472,000 3,282,200 0 0 4,472,000 59,152 0 334,734  0 

20/60 0 4,472,000 4,826,600 0 0 4,826,600 75,882 0 1,186,106  0 

21/61 0 4,472,000 4,768,000 240,000 240,000 0 74,460 0 1,290,219  0 

22/62 0 4,472,000 4,694,600 252,000 252,000 0 72,792 0 1,395,266  0 

23/63 0 4,472,000 4,605,400 264,000 264,000 0 70,912 0 1,501,060  0 

24/64 0 4,472,000 4,499,800 276,000 276,000 0 68,814 0 1,607,400  0 

25/65 0 4,472,000 4,377,400 288,000 288,000 0 66,494 0 1,714,079  0 

26/66 0 4,472,000 4,237,400 300,000 300,000 0 63,944 0 1,820,875  0 

27/67 0 4,472,000 4,079,200 312,000 312,000 0 61,160 0 1,927,557  0 

28/68 0 4,472,000 3,902,000 324,000 324,000 0 58,132 0 2,033,878  0 



29/69 0 4,472,000 3,704,800 336,000 336,000 0 54,856 0 2,139,581  0 

30/70 0 4,472,000 3,487,200 348,000 348,000 0 51,324 0 2,244,395  0 

31/71 0 4,472,000 3,248,200 360,000 360,000 0 47,528 0 2,348,033  0 

32/72 0 4,472,000 2,987,000 372,000 372,000 0 43,462 0 2,450,195  0 

33/73 0 4,472,000 2,702,800 384,000 384,000 0 39,116 0 2,550,566  0 

34/74 0 4,472,000 2,394,800 396,000 396,000 0 34,486 0 2,648,817  0 

35/75 0 4,472,000 2,062,000 408,000 408,000 0 29,558 0 2,744,595  0 

36/76 0 4,472,000 1,703,800 420,000 420,000 0 24,328 0 2,837,538  0 

37/77 0 4,472,000 1,319,200 432,000 432,000 0 18,784 0 2,927,260  0 

38/78 0 4,472,000 907,600 444,000 444,000 0 12,916 0 3,013,358  0 

39/79 0 4,472,000 468,000 456,000 456,000 0 6,718 0 3,095,410  0 

40/80 0 4,472,000 0 468,000 468,000 0 176 0 3,172,971  0 

总计 - - - 7,080,000 7,080,000 - - - - - 

注 1：上表中的现金价值包含下一保单年度的首月养老年金。 

注 2：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期内全残的，自全残后开始给付全残额外养老年金，上表中的现金价值随之发生变化。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

为零。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内容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详细内容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本公司对保险条款中所涉及的专用名称、重要术语等进行了注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保险合同条款下方的脚注部分。 

 


